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公開遴選檢察官筆試命題及閱卷要點 
中華民國 112年 5月 24日 

法院教字第 11202006420號函訂定全部規定十一點                                                                                 

一、為依檢察官遴選委員會設置及審查辦法（下稱本辦法）第十六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筆試，特訂定本要點。 

二、依本辦法第十七條之一規定應辦理檢察書類擬作及偵查計畫擬定之應

試科目，其命題及閱卷依本要點行之。 

三、本筆試由法務部司法官學院（下稱本學院）組成筆試委員會，院長擔

任召集人，教務組長、法務部檢察司司長、實任十年以上學驗俱優之

檢察官二人擔任委員，決定命題方向、命擬試題人員及閱卷人員等筆

試重要事項。 

四、命擬試題人員應親自命題，並嚴守秘密。命題時應律定筆試時間、得

參考之書面資料及試題說明；如有選定案例卷宗，應注意卷宗之清晰

度並考量應考人不同身分類別。 

五、依第四點命擬之試題、說明及參考資料，應以密件送本學院。 

前項之試題、說明及參考資料，如以文書軟體編輯，應將電子檔案一

併密送。 

六、閱卷人員由筆試委員會召開之會議決定，同一考試科目應有二人評

閱，並分別評閱分數。 

七、閱卷人員應親自評閱試卷，並嚴守秘密。因故不能評閱或無法如期評

閱完畢時，應由筆試委員會召開會議決定改聘其他閱卷人員。 

八、評閱以兩閱之平均分數為該科之成績。但兩閱個別總分相差達該科分

數五分之一以上時，得由筆試委員會另聘閱卷人員一人評閱，並以分

數相近之二位閱卷人員評分總和之平均分數為該科之成績；如三位閱

卷人員分數差距相等時，則以三位閱卷人員之平均分數為該科之成



績。 

九、閱卷人員評閱時，對所評定分數，如書寫或加計錯誤，或有增減必要

時，應於更正後簽名或蓋章。 

十、閱卷人員評閱試卷發現有書寫姓名、座號或不應有之文字、標記之情 

    事者，應報由本學院依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公開遴選檢察官筆試試場注 

    意事項處理。 

十一、命擬試題人員及閱卷人員於其本人、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   

      應考時，應行迴避。違反規定經發現者，爾後不再遴聘。 

 


